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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同一企業、同一關係人及同一關係企業保證、背書及比率分析表 

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報表編號：CI320 

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單位：新臺幣元  

 

（一）、對同一企業辦理保證及背書總餘額（請依序列出授信金額前五大授信客戶） 

客戶 ID 戶    名 金額（餘額） 佔淨值比率（％）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 

（二）對同一企業辦理無擔保保證及背書總餘額（請依序列出授信金額前五大授信客戶） 

客戶 ID 戶    名 金額（餘額） 佔淨值比率（％）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 

（三）對同一關係人辦理保證及背書總餘額（請依序列出授信金額前五大同一關係人授
信客戶） 

客戶 ID 戶    名 金額（餘額） 佔淨值比率（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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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對同一關係人辦理無擔保保證及背書總餘額（請依序列出授信金額前五大同一關係

人授信客戶） 

客戶 ID 戶    名 金額（餘額） 佔淨值比率（％）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（五）對同一關係企業辦理保證及背書總餘額（請依序列出授信金額前五大同一關係企業

授信客戶） 

客戶 ID 戶    名 金額（餘額） 佔淨值比率（％）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（六）對同一關係企業辦理無擔保保證及背書總餘額（請依序列出授信金額前五大同一關係

企業授信客戶） 

客戶 ID 戶    名 金額（餘額） 佔淨值比率（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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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對同一企業風險總餘額（請依序列出前五大客戶） 

客戶 ID 戶    名 金額（餘額） 佔淨值比率（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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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填報說明： 

1. 請依據九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銀局（四）字第 0944000022號函規定填列。 

2. 請按期依關係別（同一企業、同一關係人及同一關係企業等）分別申報

各種項目類別（包括保證及背書總餘額、無擔保保證及背書總餘額及風

險總餘額等）資料，同一關係別及項目類別者，各申報期別至少應輸入

排名前 5名之戶名、統一編號、金額及占票券公司淨值比率(%)等資料。 

 

二、維護時點及程序表： 

維護/申報頻率 

維護/申報 

時點 

維護/申報 

程序 

維護/申報 

項目 

事

前

維

護 

事

後

維

護 

即

時

維

護 

次

月

15

日

內 

次

季

10

日

內 

次

年 

5

個

月

內 

其

他 

 

 

  ※    一、第一次填報本資
料時，應於接獲
本局函文當月結
束後 15 日內填
報。 

二、每月 15 日以前
按期填報前一月
份資料。 

一、依據九十四年一月
二 十 四 日 銀 局
（四）字第 09440

00022 號函規定辦
理，並自九十四年
二月申報一月份
資料起適用。 

二、每月 15日前維護
前一月份資料 

全部項目 

 


